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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届会议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期会议 

2026 年 6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金斯顿 

议程项目 9 

根据《关于执行 1982年 12月 10日<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9 段

的规定，按照延长已核准的勘探工作计划期限

的程序和标准，审议延长合同的申请 

  根据《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9 段申请延长已核准的勘探

工作计划期限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一. 导言 

1. 本报告向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提供了秘书处收到的承包商关于延长已批准勘

探工作计划的申请的最新情况，应结合 ISBA/31/LTC/3/Rev.1 号文件一并阅读。

本报告还载有供委员会审议的拟议程序。 

 二. 申请状况 

2. 除了 ISBA/31/LTC/3/Rev.1 号文件中所列申请外，请委员会注意，截至 2026

年 5月 29日，还收到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大洋协会)提出的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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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长已核准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申请方要求延期五年，

并已全额支付 67 000 美元的延期申请处理费。1  

3. 根据 ISBA/21/C/19 号决定附件第 7(b)段，秘书长已将收到申请的情况及该

附件第 3段规定的要求通知担保国。第 3段规定，除非担保国在提出延期申请时

另有说明，否则担保被视为在整个延期期间持续有效，担保国应继续根据《公

约》第一三九条和第一五三条第 4 款以及《公约》附件三第四条第 4 款承担责

任。在这方面，中国在 2026 年 5月 15日的普通照会中确认，对中国大洋矿产资

源研究开发协会的担保书在延长期内持续有效。 

 三. 审议程序 

4. ISBA/21/C/19 号决定附件第 8 至 13 段规定了委员会审议延期申请的程序。

根据这些规定，委员会必须迅速按照收到申请的顺序审议申请。 

5. 为了便利委员会审议申请，秘书处正在准备对申请者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进

行初步评价。评价结果将在委员会会议开始前提供给委员会。在这方面，还正

在对照委员会发布的适用建议对信息和数据以及所请求的延期期间拟议活动方

案进行评价。2 初步评价的格式遵循 ISBA/21/C/19 号决定附录一。初步评价还将

查明任何可能缺失或不完整的数据和信息。 

6. 应当指出，委员会可根据 ISBA/21/C/19 号决定附件第 9 段，要求申请者提

交关于执行工作计划和遵守合同标准条款的必要补充数据和信息。 

7. 为了便利提交完整详细的勘探合同延期申请，委员会为承包者编写了一份

关于准备勘探合同延期申请的指导说明。秘书处于 2025 年 10月 8 日向所有承包

者分发了该指导文件。 

 四.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 

8. 根据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9 段和 ISBA/21/C/19 号决定附件第 12 段，委员会建

议批准勘探合同延期申请的前提是，委员会认为承包者已真诚努力遵守合同要

求，但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完成进入开发阶段所需的准备工作，或者

当前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持进入该阶段。 

9. 委员会应考尽早向理事会提交关于 ISBA/31/LTC/3/Rev.1 号文件所载未决申

请以及本次申请的报告和建议，同时虑到管理局的会议时间表。 

__________________ 

 1 申请文件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收悉。大洋协会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支付了 67 000 美元的申请

费，秘书处于 2026 年 5 月 19日收到该笔款项。 

 2 就年度报告内容、格式、结构向承包者提供的指导建议(ISBA/21/LTC/15/Rev.1)；关于承包者

报告实际和直接勘探支出的指导建议(ISBA/21/LTC/11)；关于承包者及担保国按照勘探工作计

划开设培训方案的若干指导建议(ISBA/19/LTC/14/Rev.1)；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内海洋矿

物勘探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ISBA/25/LTC/6/Re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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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照委员会以往审议复杂法律和技术事项的做法，委员会不妨考虑内设若

干工作组，由这些工作组向委员会汇报工作。各工作组可负责对法律、财务、

培训、技术、环境或地质等专题进行初步审查。 

 


